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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亚电子制程（广东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总经理辞职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于总经理辞职的情况 

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总经理胡大富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，由于个人原因，

胡大富先生书面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，辞职后，胡大富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

何职务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胡大富先生持有公司股权激励限售股 334,500 股，公司

将按照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

等规定进行办理。 

公司董事会对胡大富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。 

二、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

为保证公司日常运作及经营管理工作的开展，依照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（临时）会

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》，

同意聘任王伟华女士（简历见附件）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，同意聘任徐晓燕女士

（简历见附件）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

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新亚电子制程（广东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

2023 年 1 月 4 日 

附件：王伟华女士简历 

王伟华，1953 年出生。1991年 9月至 2005 年 9月任职于海军海洋科技人才

中心并担任上海海天化工机电设备供应站总经理，2005年 10月至 2020 年 11月

期间担任上海金帛经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2021 年 2 月至今任保信久易私募基

金管理（青岛）有限公司总顾问兼投策会副主席。 

截至目前，王伟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鉴于公司原控股股东深圳市新力达

电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力达集团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与衢州保信央地

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保信央地”）于 2022年 11月签署了

《新亚电子制程（广东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、《表决权放弃协议》，

约定新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合计持有公司的 45,695,259 股份（占公司

总股本 9%）转让给保信央地，且将其剩余股份 83,088,091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

16.36%）的表决权在上述协议约定期限内进行放弃；保信央地一致行动人上海利

挞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利挞”）、宁波彪隋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

波彪隋”）拟认购上市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。 

保信央地、上海利挞、宁波彪隋的实际控制人均为王伟华，三者为一致行动

人。如上述交易顺利完成,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伟华女士。 

王伟华女士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；未被中国证监会

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；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；最近三年内未受

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；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

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；经查询，王伟华女士不属于失信被

执行人。 

 

徐晓燕女士简历 

徐晓燕，女，1988 年 8 月出生，本科。历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

海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，上海三盛宏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上海



铭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基金渠道经理、集团金融管理部金融管理高级经

理、集团下属上海隆维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、集团资金计划部总经理助理，

中国三迪控股有限公司资本运营中心融资副总监，上海花样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财务资金部融资总监，上海世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。 

截至目前，徐晓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徐

晓燕女士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；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

券市场禁入措施；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

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；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

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；经查询，徐晓燕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
